
基建处竣工结算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为了进一步加强基建处竣工结算管理，规范竣工结算程

序，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哈工大

财〔2021〕330号），结合基建处工程管理和造价管理的实际

情况，制订本办法。 

1.项目管理办公室是竣工结算组织部门。 

2.竣工结算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1）按时：按照规定时间节点完成； 

（2）按约：按照合同、招投标文件相应条款执行； 

（3）公平、公正、透明、可复查：结算资料完整、齐全，

结算全过程工作（计算式、争议问题等）有详细记录，结算

资料可复查。 

3.竣工结算审核应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规范

要求。 

第二章 结算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相关的司法解释； 

2.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省、市和有关部门发布的

工程造价计价标准、计价办法、有关规定及相关解释。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黑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消耗量定额、政府结算文件等。 



4.施工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协议等； 

5.招投标文件，包含招标答疑文件、投标广联达软件等； 

6.竣工图； 

7.建设单位确定的施工组织设计； 

8.结算用资料汇总：货物进场验收单、变更、签证、索

赔、图纸会审记录、技术联系单、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单、

会议纪要、内业资料等； 

9.工程结算审查的其他相关资料。 

其中：（1）竣工图、货物进场验收单、变更、签证、技术联

系单等结算用资料需经项目管理办公室及相关单位（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签字确认、经主管副处长审核，

盖公章；（2）变更签证、技术联系单等需全部落在竣工图上

（图示或标注）。 

第三章 结算办法 

按每个合同为结算对象，分专业分类（施工范围）结算。

对同一工程涉及土建、水暖、电气专业划分的，可分专业结

算，根据分类设置小标题。但每个工程均应附竣工结算汇总

表，以和合同对应。 

结算原则按照合同要求。 

对于采用工程量清单结算方式的工程，按“施工年度（阶

段）划分”，按年度（阶段）列结后汇总。 

1.工程量清单内 



（1）每一年度（阶段）中，工程量清单内结算单列一个单

位工程，分项清单编号、顺序和投标清单相同（当年未施工

的工程量归零），综合单价不变。 

（2）工程量按竣工图、变更签证（和原清单内分不开的量）、

会议纪要等文件计算调整。 

（3）人工调差、材料调差及材料暂估价认价后的调差等分

别统计后汇总在单位工程竣工结算汇总表中。 

2.工程量清单外 

（1）设计变更单列一个单位工程。 

（2）现场签证单列一个单位工程。 

（3）技术联系单单列一个单位工程。 

（4）索赔单列一个单位工程。 

设计变更、现场签证、技术联系单小标题后应注明所对应的

图纸及资料所在页码，以便于查找。 

第四章 结算书要求 

竣工结算书一般由结算封皮、建设项目竣工结算汇总表、

单项工程竣工结算汇总表、单位工程竣工结算汇总表和分部

分项（措施、其他、零星）清单与计价表及竣工结算编制说

明等组成。 

结算封皮采用基建处固定模板。 

竣工结算汇总表、单项工程竣工结算汇总表、单位工程

竣工结算汇总表应当按表格所规定的内容详细编制。 



竣工结算编制说明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程范围、工程概

况、结算依据、部分需加以说明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

案），执行定额及地区材料价格，取费标准及依据等。 

第五章 结算审核内容 

1.审核结算项目范围、内容与合同约定的项目、范围一

致性； 

2.审核工程量计算的准确性、工程量计算规则与计价规

范或定额保持一致性； 

3.审核结算单价时应严格执行合同约定或现行的计价

原则、方法。对于清单外增项、材料暂估价、应根据施工过

程中的合理消耗和市场价格进行认价。 

4.审核工程价款调整与合同约定的一致性。 

5.审核变更、签证凭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核

准变更工程费用。 

6.审核索赔是否依据合同约定的索赔处理原则、程序和

计算方法以及索赔费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 

7.审核取费标准时，应严格执行合同约定的费用定额标

准及有关规定，并审核取费依据的时效性、相符性， 

8.编制与上报竣工结算相对应的结算审核对比表。 

9.其他涉及工程结算的内容。 

第六章 结算流程 

1.提交竣工结算：施工单位按照合同规定内容，全部完



成所承包的单位工程或单项工程，经有关部门验收质量合格，

根据合同要求编制竣工结算书，提交竣工结算相关资料。时

间按照合同约定，原则上最晚不超过 28天（自竣工验收合格

日起算）。施工单位如未按规定时间报送结算，技术与经济管

理办公室应对施工单位下发函件催促报送，函件规定期限内 

仍不报送结算，有权按已有资料进行单方结算。 

2.初审及复审：项目管理办公室对竣工资料的完整性、

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初审，对不符合要求的应退回限时补正；

技术与经济管理办公室对结算书及竣工资料进行复审，对不

符合要求的应退回限时补正。 

3.审核：工程类竣工结算由项目管理办公室交由造价咨

询公司按合同约定的结算办法进行审核，提交工程竣工结算

报审表（报造价咨询单位）。货物类竣工结算由项目管理办公

室交由造价咨询公司按合同约定的结算办法进行审核或自

行审核。 

4.复核审定：项目管理办公室对造价咨询公司竣工结算

审核初步成果文件进行校对、复核、审定，施工单位、造价

咨询公司、项目管理办公室相关人员分别在结算封皮上签字

确认。 

5.签定：提交主管副处长审核签字，提交处长签定。 

6.提交审计处审计，提交工程竣工结算报审表（报审计

处）。 

竣工结算流程图 



 

第七章 其他具体要求 

1.初审时提交工程结算书 1 份，纸张大小统一按 A4 规

格执行，装订成册，并提供电子版结算书及竣工结算资料（与

书面形式内容一致），审核后结算书份数要求另行规定（一般

为 4份：施工单位、造价咨询单位、财务、审计）。 

2.工程结算书封皮采用基建处统一模板，工程名称需和

合同名称一致，右侧一列由施工单位编制人、审核人、负责

人共同签字并加盖施工单位公章，备注编制人联系方式。 

3.工程变更、签证、技术联系单需编号、归类，结算审

核时生成的补充资料进入到汇总文件中，并进行页码编号，

且新生成资料在目录中也应得到体现，具体要求详见《哈尔

滨工业大学基建工程现场签证管理细则（试行）》。 

4.对于清单外增项、材料暂估价等需要认价的材料、设

备，其认价办法、程序详见《哈尔滨工业大学基建处材料及

设备价格实施细则》。 

5.工程结算书、竣工结算资料报送后原则上不允许补报，

特殊情况确需补报的应说明原因，并经主管副处长同意后补

报。 

6.施工单位应具备独立编制竣工结算的能力并须承担



相应竣工结算审计风险。上报的竣工结算书必须按照合同内

约定的结算原则和现场甲方认定的相关竣工结算资料以及

国家、地方、行业相关计量计价规范标准等进行编制，且据

实合理。如发现上报金额虚高，基建处有权对施工单位进行

处罚。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技术与经济管

理办公室。 

附件：1.结算书封皮 

      2.货物进场验收单 

      3.工程竣工结算报审表（报造价咨询单位） 

      4.工程竣工结算报审表（报审计处） 

 

 

 

 

 

 

 



附件 1：结算书封皮 

 

 

工 程 结 算 书 

建设单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负 责 人:   工程造价:   负 责 人:   

审 核 人:   直 接 费:   审    核:   

审 核 人：   合同金额：   编    制:   

  日    期：         

 



附件 2：货物进场验收单 

货 物 进 场 验 收 单（样表） 

 

合同名称  供货单位  

货物名称  供货时间  

合同金额  供货数量  

货物情况：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签章） 

监理单位 
（签章） 

安装单位 
（签章） 

供货单位 
（签章） 

 

 



附件 3：工程竣工结算报审表（报造价咨询单位） 

XXXXXX 工程结算报审表（报造价咨询单位） 
报审单位：       专业：           NO:   

序
号 

工程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名称 

施工

单位          

联系

人 

施工

单位          

联系

电话 

报审金额             

（元） 

提 供 资 料 明 细 

备 注 
工程 

结算书 
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 施工合同 竣工图纸 竣工资料 

（页/本） （页/本） （页/本） （页/本） （页/本） （页/本） 

                          

                          

                          

            
      

        

                          

            
             

 合计 
           

 

报审人：                 报审人联系电话：              造价咨询单位：                接收人：                   日期： 


